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技函〔2012〕4号

教育部关于开展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提出的“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要求，我部决定开

展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现将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与工作目标

指导思想。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战略目标和发展任务，

坚持育人为本、以点带面、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鼓励探索和创

新，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



工作目标。探索教育信息化环境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

享与应用、教育管理信息化等方面的发展路径和方法，逐步形成

教育信息化在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建设学习型社会，

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的有效模式和体制机制，总结和推广成

功经验，全面提升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

二、试点工作的实施原则

（一）统筹部署，分类指导。试点选择的地区和学校应有代

表性，统筹考虑不同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水平的地区、不同类型

和层次的学校，兼顾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欠发达地区和薄弱学校。根据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

继续教育的不同特点和需求，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扎实推进。

（二）需求导向，注重应用。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立足于为

各级各类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通过信息技术在教育教

学、教育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创新性应用，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

在解决各级各类教育实际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中的作用。

（三）协同创新，特色发展。充分发挥政府、教育相关机构、

学校、企业和社会力量各自的优势和作用。鼓励试点单位从自身

实际出发，主动开展多方合作，鼓励跨地区、跨学校对接与联合，

鼓励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地方、学校和师生的积极性、

创造性，在政策、体制和机制以及应用模式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

（四）辐射带动，全面推进。充分发挥试点单位的辐射带动



作用，及时总结和推广试点单位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全面推

进教育信息化进程。

三、试点工作的范围和内容

（一）试点工作的范围。分批启动和部署试点工作，用 4年

左右时间，总体完成100个左右区域试点和1600所左右学校试点，

并及时总结好的试点经验加以推广。具体范围为：

区域综合试点，100 个左右；

中小学学校试点，1000 所左右；

职业院校试点，500 所左右；

本科院校试点，100 所左右；

专项试点，60个左右，每省份不超过 2 个。

（二）试点工作的内容。

1.区域综合试点。以县（市）或地（市）为单位，根据区域

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实际，重点围绕教育信息化促进本地区教育

公平（如：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信息化发展途径探索；优质资源

共建共享途径；留守儿童教育与管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与

管理；区域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与应用；校本培训与网络研修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区域间信息化协作提高教育质量……）、各类教

育协调发展（如：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资源共享机制、社会教育

资源建设与服务、人才培养与当地人才需求协调发展……）、经

费保障（如：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经费保障政策、经费投入渠

道与方式……）、专业队伍建设、管理信息系统应用、教育信息



化评价标准体系建立与应用等方面进行试点。

2.中小学学校试点。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水平，结

合学校实际情况，重点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如：

师资短缺课程开设，科学、通用技术、艺术等新增课程的开设与

资源开发，特色信息化环境促进学生信息素养和实践能力提高，

绿色数字化校园建设，家校互动，跨地区学校合作开展信息化应

用……）、优质资源共享与应用（如：优质资源共享机制与应用

模式、高中选修课资源开发与应用模式、双语教学资源共建共享、

校本教育资源建设模式……）、教育教学模式创新（如：按照全

面实施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要求总结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度融合

的经验，信息化环境下启发式、探究式、合作式学习模式探索，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创新，信息技术应用促进学生个性化学

习……）等方面开展试点。

3.职业院校（高职和中职）试点。根据当地经济社会、教育

发展水平、学校实际和职业教育特点，围绕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

力和实践能力，重点在信息技术优化教育教学过程（如：特色数

字化校园建设，信息技术在实习、实训、管理中的应用，远程职

业教育和培训……）、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如：虚拟仿真实训资

源开发与应用、职业学校资源共享机制……）、教育教学模式和

管理创新（如：应用数字化资源开展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技能

竞赛和技能鉴定的模式，信息技术培训、考核和认证机制探索，

信息化在职业学校学籍与教学管理中的应用……）、服务社会（如：



校企联合开展远程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模式，职业院校服务社会的

模式……）等方面开展试点。

4.本科院校试点。以信息化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提高教

育质量为重点，在数字化校园建设，校园网络与信息安全，网络

课程建设与应用，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科研组织模式创新、管理

与社会服务信息化、学生网络文化生活等多方面开展研究和探索。

5.专项试点。在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针对整体推

进信息化工作或特定信息化领域（如：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的政

策措施，体制机制改革，优质资源共建共享，新技术的创新性应

用，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信息化专业队伍建设……）进行

专项试点。

四、试点单位应具备的条件

（一）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工作，积极在本地区或学校进行

信息化应用探索；对开展教育信息化试点工作有明确的思路、措

施和特色。

（二）具有一定的教育信息化工作基础和条件保障，包括教

师和专业技术队伍保障，经费投入保障，开展试点的体制和机制

保障。

（三）区域试点应得到当地政府以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同

意和支持；学校试点应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同意和支持。

五、试点工作的实施

（一）组织与分工。我部教育信息化推进办公室统筹负责试



点工作的组织实施，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和政策，确定试点单位，

对试点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评估验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

地区试点工作的组织与实施，统筹制定本地区试点工作方案，组

织试点单位申报；对试点单位进行指导、督促检查并提供必要的

支持，推进本地区试点工作。

（二）申报。各地的申报工作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

试点单位按照本通知的总体要求，制订试点申请方案，填写

相关申请表格。申请方案需要明确试点单位负责人、单位概况、

试点选题和目标、建设和应用的具体内容、预期效果、保障措施、

进度安排等内容。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对试点单位申请方案进行汇总审核，并根

据下达名额统一向我部申报。对前期已进行教育信息化相关试验、

实验项目且已经取得一定经验和成效的地区与学校，在同等情况

下可优先考虑。对跨地区（对口支援地区、学校）联合申请的可

优先予以支持。

2012 年申报名额为：区域综合试点以县（区、市）为主，每

省 2 个；基础教育学校试点每省 20 所；职业院校试点每省 8 所；

本科院校试点每省 2所（包括部委和地方院校）；专项试点每省

1项。区域综合试点需包括区域内所有学校。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于 2012 年 2月 29 日前将审核后的“教

育信息化试点申请表”（见附件）随正式申请文件报我部，相关

电子文档请发送至 kjsxxh@moe.edu.cn。



（三）试点单位实施。经批准的试点单位要在申请方案的基

础上，进一步细化试点内容、试点目标，形成试点工作的实施方

案，并逐级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我部备案。实施方案要突出创

新性、操作性、实效性，立足通过信息化解决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实际问题，着力创新体制机制，明确试点目标、进度安排、配套

政策、保障措施、责任主体、预期成果等内容。

试点单位要按照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主要负责人要亲自

抓，完善试点工作制度，落实具体工作措施，及时总结经验，确

保试点工作顺利推进。

（四）评估验收。试点单位的试点周期一般应为 2—3年。2015

年末试点工作全部结束。我部将视情况会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组织专家组对试点单位进行抽查和中期评估，根据检查评估结果

及时对试点单位进行动态调整。

完成试点工作的单位向我部申请验收，我部组织或委托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组织验收。

（五）加强示范推广。试点工作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先导性

工程，对全面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各试点单位要

及时总结试点工作中出现的新思路、新模式、好做法、好经验，

并逐级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网络、会

议等多种形式，组织典型案例、成功经验的宣传与推广，引领本

地区乃至全国教育信息化的科学发展。



六、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拥军、韩骏

联系电话：010-66096457

通信地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 37 号，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推

进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816

附件：教育信息化试点申请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二○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附件

教育信息化区域综合试点申请表

单位名称（盖章）：

通讯地址： 邮编：

负责人： 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

试点方案要点（1000 字以内，可另附页）



当地政府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教育部审批结果

年 月 日



教育信息化中小学校、职业院校试点申请表

单位名称（盖章）：

通讯地址： 邮编：

负责人： 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

试点方案要点（1000 字以内，可另附页）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教育部审批结果

年 月 日



教育信息化高等学校试点申请表

单位名称（盖章）：

通讯地址： 邮编：

负责人： 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

试点方案要点（1000 字以内，可另附页）



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教育部审批结果

年 月 日



教育信息化专项试点申请表

单位名称（盖章）：

通讯地址： 邮编：

负责人： 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

试点方案要点（1000 字以内，可另附页）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教育部审批结果

年 月 日


